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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立更高宜居標準 建設「幸福北都」 

 

立法會日前通過無約束力議案，要求特區政府提高北部都會區人均居住面積，構

建宜居「幸福北都」。香港土地有限，房屋問題長年困擾社會，其中居住空間狹

小，更是市民感受最深的民生痛點之一。人均居住面積偏低，不但影響生活質素，

也壓抑家庭發展、青年置業以至整體社會幸福感。正因如此，北都作為香港未來

發展的重要引擎，我們就不能只着眼於其供地和建屋數字，更要把握這個難得的

契機，以更高標準重新定義香港未來的居住模式。 

 

北部都會區擁有逾 3,000 公頃新發展土地，是香港規模最大、最具戰略意義的新

發展平台之一。既然北都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增長極，規劃思維便不應停留在

「盡快起樓、盡量塞樓」，而應從市民對美好生活的實際需要出發，將「住大啲、

住好啲、住得更有尊嚴」納入整體規劃藍圖，讓北都成為香港邁向更宜居城市的

重要示範區。 

 

建立前瞻宜居基準 

 

首先，特區政府應檢視現時公營房屋的人均編配標準。現行不少於 7 平方米的人



均居住面積標準，早於 30 多年前訂立，與今天社會對居住質素的要求已明顯脫

節。隨着公屋輪候時間已有所縮短，特區政府更應有條件由「解決有無」進一步

走向「改善優劣」，尤其可考慮在北都的公營房屋項目先行先試，把人均編配標

準提升至不少於 10 平方米，藉此為未來房屋政策建立更具前瞻性的宜居基準。 

 

北都的規劃亦必須回應青年與家庭的實際需要。青年人面對高樓價和高租金雙重

壓力，不少人即使有意建立家庭，亦往往受制於住屋條件而卻步。若特區政府能

研究將 95%按揭保險安排擴展至購買北都指定一手居屋的白表青年，便有助降

低置業門檻，創造更有利條件讓青年向上流動。同時，北都的房屋設計亦應增加

適合多人家庭及多代共居的大戶型供應，透過以人為本的單位設計，為家庭發展

創造更有利條件。 

 

除了公營房屋，私人住宅發展同樣影響北都的整體面貌。過去香港住宅市場長期

受「納米樓」主導，反映市場在高地價、高成本環境下，容易偏向追求細單位供

應。特區政府要將北都建設得真正宜居，就必須在土地政策和規劃工具上作出適

度引導，例如透過賣地條款、地積比率獎勵等措施，鼓勵發展商興建更多符合宜

居標準的中大戶型單位，避免北都重蹈市區住宅空間愈起愈細的覆轍。 

 

打造完整原區生活圈 



 

「幸福北都」絕不能只以單位面積衡量。住屋空間改善只是起點，社區配套、交

通基建、醫療服務、教育資源及產業布局是否同步到位，才真正決定市民能否安

居樂業。北都不應只是供人睡覺和通勤的「睡房新城」，而應成為集居住、就業、

教育、醫療和休閒於一體的現代化新中心。特區政府必須堅持「同步規劃、同步

建設、同步啟用」，加快推進交通網絡、社區設施、私營醫療服務及大學城等項

目，創造更多原區就業機會，讓居民不必跨區奔波，也能享有完整生活圈。 

 

國家強調推動房地產高質量發展，香港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，更

應善用北部都會區這個關鍵平台，探索高質素城市建設的新方向。北都不只是土

地開發項目，更承載着香港未來生活模式轉型的期望。只要特區政府展現決心和

承擔，敢於以更高宜居標準推動規劃和建設，北都完全有條件成為港人安居樂業、

引以為傲的幸福都會。  


